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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(以下簡稱本校)為促進學校與企業界之聯繫與

配合，發揮教育、訓練、研究、服務之功能，並促進產學合作業務之

推動與管理，依據教育部頒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，特

訂定「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產學合作辦法」，以下簡稱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，指本校為促進各教學研究單位或教師與政府機

關、事業機關、民間團體、學術研究機構等(以下簡稱合作機構)合作

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： 

一、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：包括專題研究、物質交換、檢測

檢驗、技術服務、諮詢顧問、專利申請、技術轉移、創新育成等。 

二、各類教育、培訓、研習、研討、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。 

三、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之運用事項。 

四、依學校名義與企業廠商或事業單位訂定合約，以學校專任教師

擔任主持人且須與所系科或專長相關。 

五、每案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以五人為原則。 

第 三 條 凡本校教師或單位接受合作機構委託產學合作計畫，應依作業流程之

規定，先填寫產學合作計畫申請表、計畫書及合約書草案等相關表件

資料，經所屬之單位主管同意，送交產學合作委員會審查，擬具合約

書呈校長核准後，據以辦理簽約事宜。 

第 四 條 產學合作雙方應訂定合約，訂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。 

二、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及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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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計畫所需之經費及時程。 

四、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權或成果歸屬。 

五、雙方權利義務。 

六、其他相關事項。 

第 五 條 計畫須編列至少10%以上行政管理費。計畫以實際收入金額為基準，

須以匯款、支票及匯票方式納入合作學校帳戶，不得以現金方式納

入合作學校帳戶。若合作廠商納入合作學校帳戶之經費大於合約註

記，須留存所追加經費之原因及其相關佐證文件備查。 

第 六 條 產學合作成效： 

一、 技術服務案性質產學合作以規定認列期間實際執行累積收入金額

為主。 

二、 受國立學校或中央（地方）機關「委託辦理」之非營利幼兒園，

得以一園六百萬元予以認列為產學合作金額；受中央（地方）機

關或公營公司「委託辦理」之「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」，得

以一園三百萬元予以認列為產學合作金額。 

三、 政府委訓計畫、企業委訓計畫及其他單位委訓計畫僅採納校外人

士之委訓案件。 

四、 公會、協會、學會或基金會等非營利機構委辦之計畫不得納入產

學合作計畫。 

五、計畫經費來源為教育部及學校自籌（配合）款，其計畫及經費不

予認列。 

六、國科會計畫除國科會大、小產學合作計畫外，其餘不得認列。 

七、專任教師以學校名義承接之產學合作，若教師於原學校執行期間

離職，至新學校承續執行完成，其雙方學校皆持有合約，並符合

獎勵補助核配要點之相關規定，以各校之實際收入金額為主。 

第 七 條 經核定之計畫書應作為合約之附件，另產學合作計畫之合約書由計畫

主持人簽約辦理後，並將機構用印完成之合約書送至本校技術合作處

備查。 

第 八 條 經費收支 

一、研究計畫及訓練計畫得按儀器設備費用、經常費用（包括業務

費、人事費、材料費、維護費、旅運費及計算機使用維護費等）

及管理費收費。其中管理費用應按下列規定編列。 

經常費 
管 理 費 

學 校 執行單位（ 建議範圍） 

500 萬元以下 10~15％ 2.5％ 至7.5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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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 萬至1,000 萬元 8~12％ 1.5％ 至5％ 

1,000 萬元以上 專簽處理 

二、技術服務案件之收費標準由各執行單位編列預算自訂，其中在

執行過程如用到學校設備者，則至少應提列30％ 由學校統籌運

用，反之非於校內進行者，如診斷、規劃、設計、諮詢等，則

至少應提列25％ 供學校統籌運用。 

三、人事費之支領標準：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每案月支酬勞不

得超過學術研究費，所有產學合作案月支酬勞總額不得超過薪

給總額。 

四、為配合學校特定發展之需求，特定產學合作案件之行政管理費

之收取比例得不受本條第一及第二款之限制，而由產學合作委

員會依個案審定之。  

第 九 條 計畫結束後，除另有約定外，計畫主持人應依合約規定期限內（合約

未規定者以三個月為限）送交書面成果報告二份至技術合作處，一份

存查，另一份由技術合作處函送合作機構辦理結案。 

第 十 條 本校同仁不得利用校內設備或人力私自承接計畫或案件，違反規定者，

送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。 

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
